
附件一：
毕业资格审核要求
 

一、修完本年级本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（含实践环节、毕业论文），成绩合格；
二、公共选修课本科达到4学分，专科达到2学分；
三、每学年缴纳学费等各项费用，学籍正常注册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士学位资格审核要求
一、能正常本科毕业；

二、政治思想审核，请各学院结合学生具体表现和本院学工的意见进行审核；
三、在校期间受到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者不授予学士学位，若符合学校补授学士学位条件，可填写《破格申请学士学位审批表》。
四、初步掌握一门外语，参加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暂定为不低于220分（英语专业除外）。
五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综合成绩合格。

